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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 庄 市 教 育 局
枣教函〔2020〕2 号

枣庄市教育局
关于做好 2020 年寒假期间校外

培训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教体局：

为切实规范好 2020 年寒假期间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，持续

巩固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效果，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

《关于加强寒假期间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

〔2020〕1 号 ）精神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坚持校外培训机构区（市）属地监管的原则，充分发挥校

外培训机构治理成员单位的合力，教育部门要会同市场监管、应急

管理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文化旅游等部门，持续做好校外培训机

构专项治理工作。重点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招生宣传、收退费管理、

安全方面等行为，确保2020寒假期间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。

二、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。各区（市）教育

部门要切实加强寒假期间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监督管理，对辖区

内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和时间进行备案并向社会公

示。严禁校外培训机构在寒假期间“超纲教学”“提前教学”“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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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应试”，一经发现，必须立即整改，对整改不到位的直接取消培

训班次，拒不整改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罚，直至吊销办学许可。

三、做好校外培训机构教师信息公开，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

要在显著位置公开聘用教师的教师资格证信息。严禁校外培训机

构聘用在职教师有偿补课、为在职教师有偿补课提供场地的违规

行为，一经发现，严肃查处。

四、加强校外培训机构信息公开，各区（市）教育行政部门

要及时通过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

（http://xwpx.emis.edu.cn/ ）发布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，供

学生、家长参考，理性选择校外培训机构。同时，要面向社会公

开校外培训机构监督管理投诉电话，对寒假期间反映的校外培训

机构违规办学行为及时受理并进行查处，切实维护好广大学生、

家长的合法权益。

各区（市）投诉电话：

薛城区教体局: 4480011 滕州市教体局：5503738

市中区教体局: 3344217 峄城区教体局：7711826

山亭区教体局: 6681676 台儿庄区教体局：6681676

收费退费投诉电话：12358

附件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寒假期间校外培训机构管理

工作的通知

枣庄市教育局

2020 年 1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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